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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经济技术协作促进会

不良资产管理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及《河北省经济技术协作促进会章程》、《河北省

经济技术协作促进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等，围绕行业特点

和现状，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北省经济技术相关领域不良资产管

理与处置工作，在河北省经济技术协作促进会理事会下设不

良资产管理工作委员会。

第二条 为了加强不良资产管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工委会）的管理和建设，保障工委会向会员提供优质、高效

的会员服务，特制定本工委会工作规则。

第三条 工委会活动的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行业自律、服务为

本、团结协作、共促发展的原则，在政府和会员之间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加强行业资源共享，规范行业自律发展。进一

步促进经济技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为河北省经济技

术协作促进会各会员单位服务，提供专业化的不良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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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置解决方案，为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章 工委会工作范围

第四条 传递、解读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信息。

第五条 协助协会做好河北省经济技术相关行业不良资

产管理与处置工作。

第六条 加强企业和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交流合作，为

协会会员处置及盘活不良资产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

第七条 协助协会做好不良资产专题培训的课程设计与

讲师安排。

第八条 推动经济技术相关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及不良

资产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发展。

第九条 加强社会交流，提高行政机关、监管层、公检

法等机关对不良资产相关业务的支持，推动制定和推行相关

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第十条 举办不良资产专题论坛、线上课堂、研讨会等

活动，推广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和盘活，推动行业发展。

第十一条 承接协会组织的各种专项调研，包括但不限

于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委托。

第十二条 在协会协调下与各个行业组织或企业合作。

第十三条 其他与本工委会宗旨有关的业务事项。

第三章 工作开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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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定期组织会员单位进行参访活动，充分发挥

协会桥梁的作用，促进会员单位相互了解、相互成长，规范

业务的运作和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第十五条 针对会员单位，定期举办不良资产相关专题

研讨座谈、对接活动与大型交流论坛，传递、解读国家法律

和相关政策，强化会员单位的风险防控意识，提高会员单位

处置不良资产的实操技能。

第十六条 定期举办线上或线下不良资产专题培训班。

第十七条 受协会委托，与其他行业组织、企业等进行

对接与合作。

第四章 工委会委员的设置

第十八条 工委会设主任委员〔1〕名、执行主任委员〔1〕

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委员若干，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

若干名。

第十九条 主任委员、执行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原

则上由协会副会长以上会员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委员若干名，

原则上由协会理事以上的单位或部门负责人担任等。

第二十条 上述主任委员、执行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需是在金融、风控、法律、财会或不良资产处置方面拥

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工作年限的公司管理层；由会员单位推荐，

并出具推荐函，由协会秘书处评审与复核表决通过；每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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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单位可以推荐 1-3 名。

第二十一条 根据工委会工作发展的需要，经协会秘书

处同意可增加新的成员。

第二十二条 会员单位所推荐的委员，若出现离职或变

更职务的，需书面通知工委会，并提名新的委员人选。

第五章 工委会活动原则

第二十三条 工委会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遵守与反腐败及反不正当竞争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严格执行《河北省经济技术协作促

进会章程》、《河北省经济技术协作促进会分支机构管理暂行

办法》及协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等。

第二十四条 要严格遵守本规则和职业道德，不得损害

会员单位的合法利益，不得泄露国家机密、单位秘密和个人

隐私。禁止为获得相关服务资质或在与其他第三方竞争中获

得优惠待遇，而实施以下行为：

1.收受或索要任何形式的不正当利益，包括但不限于现

金、实物、便利、机会等。

2.采用协助提供虚假材料等欺诈手段的。

3.与任何第三方进行恶意串通以谋求不正当利益的。

4.违反客观、公正、公开原则，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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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法律规范及协会章程的要求所需要履行的其他

廉洁合规义务。

6.开展工作过程中存在违法本办法规定情形的，秘书处

应及时对委员违反廉洁合规义务行为进行认定，书面通知委

员，允许其申辩或澄清。确属违反廉洁合规义务行为的，应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整改、取消委员资格并公告等。

第二十五条 本工委会委员需注意和维护本协会的信誉。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工委会工作规则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第

四届第十一次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并予以试运行。

试运行期限暂定 3 年，期间由工委会会议不断补充与完

善。本工作规则的解释权在本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


